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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政发〔2020〕17 号

勐海县人民政府关于
张敏等九位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黎明农场管委会，县直各办、局，企事业单位，

省州驻县单位：

根据中共勐海县委《关于张敏等九位同志试用期满正式任职

的通知》（海委〔2020〕52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 2020 年 5 月 6 日

县人民政府党组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张 敏 任县人民政府督查室主任；

黄 荣 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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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 红 任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；

竺福兵 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；

胡景陵 任县审计局副局长；

王春将 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打洛管理所所长；

舒 娴 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勐阿管理所所长；

玉班坎 任县医疗保障局副局长；

李骏超 任黎明农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。

勐海县人民政府

2020 年 5 月 7 日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委监

委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7 日印发


